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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0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 11月 23日披露了《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关于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暨公

司股票复牌公告》、《关于收购浙江汉力士船用推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处

于筹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等相关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深

圳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后，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对三力士

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5]第 617号）。 

一、公司现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关于对三力士股份有限公

司的监管关注函》作出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你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协商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具体原因和

决策过程，包括提议人、协商时间、协商参与人、协商内容等。 

回复： 

2015年 11月 6日，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三力士”、“公

司”）总经理、董事长助理、董事会秘书共同商议，由于目前浙江汉力士船用推

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汉力士”）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所处行业地

位等情况，无法满足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要求，公司拟采取现金支付方式收购汉

力士 51%的股权，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会后，公司董事长助理与汉力士的实际控制人进行电话沟通。之后双方经过

多次协商、谈判，2015 年 11 月 20 日，汉力士的实际控制人同意终止原发行股

票购买资产方案并改为现金收购的方案。在此原则意见基础上，双方进一步协商

谈判确定收购方案。 

2、你公司终止策划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后又在短期内推出非公开发行股份

预案的原因。 

回复： 



三力士是一家专注生产橡胶 V 带行业多年的非轮胎橡胶制品行业龙头企业，

位列全球非轮胎橡胶制品行业 50强，连续多年荣膺中国橡胶V带行业排名第一。

橡胶制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原料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利润及行业

的竞争力。目前，橡胶原材料的价格处于低位，但不排除未来上涨的可能，这将

会造成橡胶制造企业盈利能力的下滑，从而影响企业的良性发展。在此背景下，

公司自 2005 年 5 月以来，一直在寻找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为企业带来新的经

济增长点，促进企业更好、更长远的发展，是企业转型升级长远发展的需要。 

经过前期的研发准备，公司于 2015年 7月 24日发布《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筹划非公开发行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方向拟用于水下无人潜艇等先进装备制造业

方向。在项目的可行性论证阶段，公司与拟投资行业相关及上下游产业的企业进

行了接触和沟通，发现浙江汉力士船用推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汉力士”）

在船用推进系统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上与公司拟投资项目有很强的技术互补。

经双方公司领导沟通协商，于 2015年 8月 19日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框架协议》，因此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2 日发布了《关于终止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继续停牌的公告》，相关配套

募集资金拟用于水下无人潜艇的建设。 

2015 年 8 月至 2015 年 11 月，公司安排各中介机构对汉力士进行了尽职调

查。经初步调查结果，汉力士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 日/2014年度 2015年 9月 30日/2015年 1-9月 

总资产 18,104.90 17,720.13 

总负债 5,905.14 6,788.59 

净资产 12,199.76 10.931.53 

营业收入 6,371.55 1,206.36 

净利润 -748.24 -1,268.23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考虑到汉力士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所处行业地位等情况，公司拟采

取现金支付方式收购汉力士 51%的股权，具体的估值待审计评估完成后确定，具

体的收购方案待双方协商谈判后确定。该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因此公司终



止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终止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同时，公司将继续致力于无人潜艇项目，因此公司在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项目的同时，将原配套资金拟投资的无人潜艇项目的资金改为非公开发行募

集的方式进行，并于 2015年 11 月 23日发布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3、你公司收购汉力士 51%股权事项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新建项目之间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两者在技术共享、设

备利用、产能分布等方面是否存在相关安排。 

回复： 

汉力士主要从事于向国内乃至全球提供优化合理的船用推进系统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为侧向推进器、舵浆、调距浆、主推进系统，其本身并不生产智能化无

人潜水器，本公司拟收购汉力士 51%股权事项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年

产 150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新建项目之间存在如下相关安排： 

1、技术共享 

（1）船用推进系统的技术合作 

汉力士主要从事于向国内乃至全球提供优化合理的船用推进系统解决方案，

深入掌握船用推进系统的主要技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年产 150台智

能化无人潜水器新建项目的推进系统将与汉力士进行深度的技术合作。 

（2）强大的研发能力 

汉力士的研发团队来自国内船舶研究所、著名大学及专业制造领域, 拥有丰

富的实践经验。其中外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3人、博士 1名，硕士 6名，本科以

上学历 30 多人，技术人员占比达到 30%。未来收购完成后，汉力士的研发团队

将大大加强本公司的研发实力。 

2、设备利用 

汉力士与国内著名研究机构共同开展了螺旋桨的研究, 成立了电力推进试

验室, 拥有带负荷试验水池等先进设备。这些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

年产 150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新建项目提供前期的实验条件。 

3、产能分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年产 150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为新建项目，项



目建设地址为绍兴市柯桥区，尚需办理相关土地、项目审批、环评等手续，公司

将在该区域建设智能化无人潜水器的全部产能；汉力士不分布智能化无人潜水器

的产能。 

4、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在决策和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

股份过程中，是否履行勤勉尽责的义务，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回复： 

（1）2015年 7月 3日，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助理、董事会秘书等就筹划重

大事项进行初步磋商，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3 日收盘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了停牌。公司股票自 2015年 7月 6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2）2015 年 7 月 23 日，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助理、董事会秘书等就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进行初步磋商，公司于 2015年 7月 23日及时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了停牌。公司股票自 2015年 7月 24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3）公司停牌后，与拟投资行业相关及上下游产业的企业进行了接触和沟

通，发现汉力士在船用推进系统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上与公司拟投资项目有很

强的技术互补。经双方公司领导沟通协商，于 2015年 8月 19 日签署了《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因此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2 日发布了《关于

终止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继续停牌的

公告》。 

（4）公司董事会责成董事会秘书，负责协调中介机构与标的公司进行尽职

调查工作，并要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全力配合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工

作。  

（5）公司及时聘请中介机构加快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筹划商谈、

分析推进、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和方案论证等一系列工作，且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

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决策和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

行股份过程中，按照《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不存在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情形；严格遵守公平信息披露原则，公平对待所有股



东，进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做到了主动

了解工作进展情况，积极建言献策，使工作顺利进行。 

经公司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其近亲属没有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

因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违规行为。 

5、请你公司对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

进行自查，说明公司的信息披露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回复： 

（1）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启动、进行、终止过程及和非公开发行

股份启动所履行的法定程序完备，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停牌期间，公司根据工作计划和进展情况，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筹

划事项的进展情况，经核查，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信息披露程序是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事项”开展工作，不存在重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且公司在披露的《关于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暨公司股

票复牌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公告中，对本次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及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和投资者风险提

示进行了充分的披露。 

二、特别风险提示 

1、2015 年 11 月 23 日，公司披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相关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能否取

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2、2015年 11月 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购浙江汉力士船用推进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处于筹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根据目前浙江汉力士船用推

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评估、尽职调查情况，收购方式有所调整，具体尚需进行

资产评估。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尚需出具审计评估结果后，

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

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